
                                                 

教务字（2019）第 64号 

关于开展 2018—2019 学年春季学期学生网上评教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及学生班： 

学生评教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及时有效掌握课

堂教学情况，改进课堂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为做好本学期

学生网上评教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教时间 

8月 8日-9月 8日。 

二、评教主体及对象 

全校本科生对 2018—2019学年春季学期所有承担本科生课堂教学任务的任

课教师进行评教。 

三、具体要求 

1.各学院要成立由教学院长为组长、教学秘书和辅导员组成的学生评教领导

小组，具体负责本次学生评教工作的组织实施。要高度重视评教工作，认真做好

评教前的宣传、教育、组织工作，务必通知到每位学生。 

2.学校于评教结束后对学生评价结果进行统计汇总，并将结果及时反馈至各

教学单位。学院要将评教结果作为教师年终考核、职称评定、各类项目申报、教

学评奖、评优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学校也会将各学院评教工作的组织实施和

评教结果作为学院教学工作考核的内容之一。 

3.学生须在评教时间内及时完成评教，逾期将不能进行评教。学生如未在规

定时间内参加评教，将不能在教务网络管理系统中选课及查询成绩。 

4.学生在评教过程中，请不要将所有指标都评为相同等级，否则评教无法完

成。 

5.在教学评价时需要每评价一门课程提交一次，必须全部评完，否则评教数

据无效。 

6.学生只对为自己授课的教师拥有评价权限，严禁对不为自己授课的教师施

评或请其他同学代评。 

四、几点说明 



1.教务管理系统会自动屏蔽参评学生的个人信息，任何部门、任何人均无法

在评价系统中看到参评学生的个人信息，原始数据均为系统后台自动处理，教务

处管理人员只能查询统计结果，请各位同学放心评教，给授课教师做出公平、公

正、客观、合理的评价。 

2.学生评教安排在教师录入成绩后进行，因此，不会对参评学生的期末考试

成绩产生任何影响。学生可通过“主观评价”一栏，对任课教师做出总体评价，

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3.参评学生应正确对待教师平常的严格要求。“严师出高徒”，严格要求既

是教书育人的要求，更是对学生的真正关心和爱护，同学们不应该因老师要求严

格而对老师做出不合实际的评价。 

4.学生评教能够促进老师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学生是教学质量直

接和最终的受益者，每位同学应认真对待评教活动，把它当作自己学习、生活中

的一项重要内容，珍惜这份权利，履行好这项义务。 

5.学生评教是评价教师教学效果的一项重要依据，与教师的切身利益密切相

关。请同学们实事求是地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进行评价，力争能让评教结果真

实反映出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6.由于参加评教的学生众多，服务器压力大，评教过程中可能出现延时等待

的现象，请保持耐心。如手机端无法完成评教，请使用电脑端登陆评教。如有问

题，请及时致电联系，6288253。 

 

 

 

                                                 教务处 

                                        2019年 7 月 11日 


